
超时工作15年
员工索赔30万元加班费

1998年7月 ， 24岁的齐曾达
入职到砽加金属设备厂做了一名
电工。 第二年5月， 在一次安全
生产检修中 ， 他从高处摔下受
伤， 造成双脚踝关节和胫骨等多
处骨折、 关节面受损。 经过手术
治疗和休养， 虽然病愈了， 但考
虑到他的身体已不适合经常爬高
的电工岗位， 厂领导经过研究，
决定把他调去专上夜班。

所谓专上夜班， 就是在工厂
下班后至第二天早晨上班前， 在
厂区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值守， 预
防突发情况的发生。 因该岗位上
班时间为工作日的每天下午6点
至第二天早晨8点， 逢双休日要
连续上24小时 ， 工作时间比较
长， 所以厂里安排了两个人轮班
值守， 但具体到这个岗位叫什么
名称， 谁也不清楚。

调到新岗位后工资不少拿，
工作相对轻松一些， 齐曾达就同
意了， 于2000年3月开始专值夜
班， 一干就是15年。

2015年4月，与齐曾达轮班的
同事小于辞职了。临走前，对方跟
他抱怨：“您别觉得咱这活儿歇得
时间长，但上班的时间也长。人家
车间晚下班都给加班费， 可咱俩
超时工作、 节假日来上班多给过
一分钱吗？ 加班费可都是成倍拿
的，我来的时间短还好点，您干了
十几年得亏多少啊！ ”

听对方这么一说， 齐曾达算
了起来： “工作日期间是上一个
夜班休一个夜班， 每个夜班要工
作14小时， 遇双休日要连上24小
时。 以一个月30天来计算， 我每
月要工作250小时。”

小于掰着手指对他说： “同
样是30天一个月， 车间职工按每
天工作8小时计算， 他们最多上
176小时的班， 再多上就得给加

班费。 您算算， 十几年您比他们
多干那么多， 得少拿几十万加班
工资吧？”

齐曾达想了想 ， 点点头 ：
“嗯， 太亏了！”

几天后， 齐曾达申请劳动仲
裁， 请求单位支付2000年3月至
2015年4月期间的延时加班 、 节
假日加班费共计30万元。

仲裁请求未获支持
继续诉讼维权

“因为加班费的事， 齐师傅
不仅找过财务科、 人事科， 还找
过厂领导。 厂里对此事很重视，
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在了解
相关法律规定后， 我们答复他单
位已按时足额支付了工资， 并不
拖欠他加班费， 没想到他突然申
请劳动仲裁把单位给告了。” 仲
裁庭审时， 砽加金属设备厂人事
科赵科长说。

赵科长介绍： “齐师傅15年
前受伤后， 厂里为了照顾把他安
排到值班室工作， 其岗位是值班
员。 虽然他是上夜班， 但值班室
里有床和空调， 还有厂里发放的
被褥、 枕头， 所以值班人员上班
时是可以睡觉的。 我们每月发放
给齐师傅的工资就是值班费， 其
中已经包括了延时、 双休日和节
假日期间工作的工资， 且已全额
支付， 因而单位不同意他的仲裁
请求。”

齐曾达拿出几张考勤卡 ：
“这是我的打卡记录。 厂里规定
我的上班时间是晚6点至第二天
早晨8点， 但这考勤卡上显示我
每次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岗， 而下
班时一般8点半才走， 这可是你
们人事科发的打卡机打出来的。”

赵科长拿过卡片看了看， 冲
齐曾达说： “齐师傅， 您这考勤
卡没问题。 我们也知道您一直是
早来晚走， 对工作兢兢业业、 尽
职尽责的， 但说到加班费， 厂里

确实不能给。” 说着， 他拿出几
张照片递给仲裁员： “这是我们
来之前特意去值班室拍的。”

照片上显示值班室屋内有一
张单人床 ， 床上有已卷好的被
褥； 墙角立着一台柜式空调； 玻
璃窗户上挂着一条看上去很厚的
窗帘 ； 门外墙上钉着一个标有
“值班室” 三个字的标牌。

齐曾达看过照片后， 对其真
实性不持异议， 但对证明目的不
认可 ： “上班时累了是可以休
息， 但不能睡觉， 因为要经常出
去巡逻。”

赵科长不同意他的说法：“我
来厂里工作比齐师傅晚些， 十几
年前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现在肯
定是不用巡逻的， 因为无论是车
间内外，还是厂区的其他地方，单
位已安置了摄像头， 而且是无死
角、全覆盖的，每天24小时由中控
室保安员看守。如果真要巡逻，也
应该由厂里的保安负责。 ”

仲裁委认为， 依据双方当事
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 均认可
齐曾达每次上夜班从事的是值班
工作， 累了可以在值班室休息，
且他上夜班是在单位正常生产经
营时间以外 、 其他员工下班以
后， 其工作性质与加班不同。 因
砽加金属设备厂已按月支付了工
资， 所以齐曾达主张单位支付加
班工资的仲裁请求， 缺乏事实及
法律依据， 仲裁委不予支持。

一审二审连续败诉
申请再审又被驳回

“《劳动法 》 第44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 ） 安排劳动者延长时间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
十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
百的工资报酬； （三） 法定休假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
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
酬。 我每个月上班都在250小时
以上， 比车间工人至少超时工作
70多个小时， 我的工作是厂里安
排的， 且执行标准工时制， 所以
不给加班费不符合法律规定 。”
齐曾达对仲裁裁决不服， 便到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单位支付15年
的加班费30万元。

吸取仲裁被驳的教训， 齐曾
达这次在起诉状上的 “工作岗
位 ” 写的是巡守员 。 法院庭审
时， 法官问齐曾达： “你在劳动
仲裁阶段说自己是值班， 现在怎
么又改了？” 他答道： “我是第
一次打官司， 什么都不懂， 写仲
裁申请书时不了解自己工作的性
质该怎么填 ， 问了左右填表的
人才那样写的 。 现在发现写错
了， 我的岗位其实是巡守员， 即
巡逻守护工厂的财产， 而不是值
班员， 所以改过来了。”

但赵科长不这么认为： “厂
里根本没有巡守员这个岗位， 而
且平常在路上遇到， 你跟别人也
说是去值班。” 齐曾达不以为然：
“那只是一种称呼而已， 但工作
性质确实是巡守。”

“可你在仲裁庭上也说自己

的工作是值班啊？” 面对赵科长
的问话， 齐曾达表示： “有值班
的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巡守。”

赵科长提交了一份加盖公章
的 《值班人员职责》 作为证据：
“其中第9条规定， 值班人员领取
被褥和枕头后， 要保持其干净，
定期清洗晾晒。” 然后又拿出一
份出库单说 ： “这是齐师傅于
2014年1月领取被褥时签字的单
据， 这可以证明他在上班时可以
睡觉。”

齐曾达反复看了看， 认可出
库单上的签字是他写的， 但不认
可两项证据的证明目的。

法院审理后， 认为齐曾达在
仲裁阶段自述其工作性质为值
班， 现又称非值班而是巡守员，
其更改理由欠妥， 难以采信。 结
合双方陈述及相关证据， 认定齐
曾达工作性质应属值班， 判决驳
回了他的诉求。

随后， 齐曾达上诉至中院，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他又到市高
法申请再审， 结果被裁定驳回。

索赔加班费
证据是关键

在本案所涉及的4场官司中，
用人单位皆有律师助阵， 而齐曾
达在仲裁、 法院一审两个重要阶
段均是单枪匹马应对， 虽然在二
审、 申请再审时他申请了工会法
援， 而工会又派经验丰富的律师
进行代理， 却因证据不足最终无
力回天。 为此， 记者采访了北京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杨雪
峰， 他告诉记者， 齐曾达败诉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 ： 一是证据不
足， 二是认识不清。

首先， 在仲裁阶段， 齐曾达
只提交了考勤卡作为证据， 一审
时增加了工厂出入证、 医疗证 、
值班表、 劳动合同等。 打官司打
的是证据， 但不是提交的证据材
料多就能赢， 而是要有能证明其
主张的有效证据才行。 齐曾达的
这些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从事的岗
位是巡守员而非值班员， 也不能
证明他加班了而单位未支付加班
费，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三）》 第9条 “劳动者
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
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的规定，
其诉求一再被驳回。

其次， 齐曾达对加班与值班
的认识不清。 加班是指用人单位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安排劳动者
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继续从事本
职 工 作 的 情 况 ； 值 班 是 用 人
单 位 根据岗位职责的需要 ， 安
排 员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时 间 外 处
理 突 发事件 ， 其工作性质与加
班不同。 在本案中， 齐曾达上夜
班正是在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时间
以外及其他员工下班以后， 且工
作期间具备可以适当休息的场
所， 所以法院结合双方陈述及提
供的相关证据， 认定齐曾达的工
作性质应属值班。 因单位已按月
支付其工资， 所以齐曾达要求单
位支付加班费的诉求未得到法律
支持。

■工会说法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一一词词之之差差 3300万万加加班班费费索索赔赔成成泡泡影影
证据不足 认识不清 巡守写成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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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说法：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 应就加班事实进行举证

从未获劳动仲裁支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败诉，
又到申请北京市高级法院再审被裁定驳回， 经过一
年半时间走完所有司法程序后， 齐曾达索赔15年30
万元加班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看着手里一份份裁
决书、判决书，他叹了口气：“申请仲裁时我把岗位写
成了值班，结果明明超时工作了却一路输下来，没得
到分文加班费。 ”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杨雪峰认为，齐
曾达败诉的主要原因， 是他没有足够的有效证据来
证明其主张， 这也是很多劳动者索赔加班费失利的
缘故。

今年以来， 怀柔工商分局充
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
落实商事制度改革各项举措， 优
化创新创业准入环境， 加大驻区
企业服务力度， 不断夯实各项服
务举措， 营造了良好的创业发展
环境。

为促进企业申请人快速创
业， 怀柔工商分局不断优化市场
准入环境， 联合国税、 地税成立
了全市首个联合政务服务厅， 整
合工商、 国税、 地税三家服务资
源， 实现工商、 税务事项一厅办
理 。 积极推行登记注册集中办
公， 将登记业务全部纳入综合行
政服务大厅工商窗口办理范围。
新增7个登记服务站， 符合登记
要求的企业申请人可以直接到工
商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 进一步
提升登记便利化， 方便了企业申
请人。 今年10月以来， 稳步落实
“五证合一、 一照一码” 登记制
度改革 ， 将由工商 、 质监 、 税
务、 人力社保、 统计五个部门分
别核发的不同证照， 改为由工商
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 进一步降低企业创
业成本。 1月到10月， 怀柔共新
增市场主体10317户， 同比增长
67.73％ 。 其中 ， 企业主体 9539
户 ， 同 比 增 长 88.97％ 。 全 区
24727户企业已完成五证合一 ，
占企业总数57%。

同时， 怀柔工商分局不断优
化服务举措， 进一步改进行政审
批服务， 通过在注册窗口开辟绿
色通道、 推进非现场办公、 一站
式服务等有效措施提升准入效
率。 积极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 ， 设立专人负责网上登记审
查， 并开通企业名称直核业务，
提升名称核准、 登记内容审查的
网登审查时限， 减少申请人往来
成本。 实行企业信息档案远程共
享， 与地税局、 质监局等15个部
门联合建立了工商登记材料共享
工作机制， 通过企业登记信息材
料远程查询服务平台就可以完成
企业登记档案的查询、 浏览、 验
证、 核实， 不再要求企业或个人
提供纸质证明材料， 便利企业申
请人办理各项业务。

此外， 怀柔工商分局不断发
挥产业准入的调控作用， 助力非
首都功能疏解工作。 继续严格执
行禁限目录和区域产业调控相关
政策， 有效控制低端市场和低端
主体， 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截至10月底 ， 共接待相关咨询
124人次，不予登记名称数量60件
次。 积极引导个体工商户转型升
级，274户个体工商户转制为企业
形式经营， 同比增长69.13%。 主
动吸引城六区企业疏解转移， 加
强对重点引进项目的统筹服务，
促进更多符合怀柔功能和产业定
位的重大项目及总部经济落户。
今年以来， 共引进影都文投、 博
纳影视等重点企业31家。 同时积
极引导信息网络、 新能源、 新材
料、 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落户怀
柔， 目前， 新增企业中新兴产业
主体1255户 ， 占新增总数的12.
16%， 新兴企业每月平均100户
的登记量递增， 产业结构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

怀柔分局 江小培

怀柔工商专栏

怀柔工商服务升级
促企业发展


